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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施工单位）：                         
施工项目名称：                                    
施工地点：                                
施工工期：                                
 为保障校园施工安全，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正常秩序，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安全责任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施工全过程安全规范。
(二)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明确项目负责人、安全员等岗位职责，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并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
(三)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对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特殊工种(如电工、焊工、高空作业人员等)必须持证上岗，定期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和应急演练。
(四)加强人员教育管理。教育所属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校规校纪；用人坚持先审后用，提前进行背景审查，不使用无合法身份证明及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
(五)强化施工现场管理
1.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划定施工区域并采取围挡隔离措施，禁止非施工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规范使用施工机械、电气设备，定期检查维护，杜绝违章操作。
3.妥善管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落实防火、防爆、防泄漏措施。
4.高度重视防火安全工作，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坚决杜绝违章用火、用电和用气现象。
5.高空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风险作业需提前向学校报备，并安排专人监护。
(六)防范安全事故。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人员。若发生安全事故，立即启动预案，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学校及相关部门，配合调查处理。
(七)配合安全检查与整改。接受学校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督检查，对提出的安全隐患问题限期整改，消除事故风险。
(八)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1.严格遵守校门管理制度，施工车辆进入校园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学校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大型施工机械运输车辆进校时，派专人负责指挥，确保校园内行车安全。
2.在校内进行挖掘施工时，经新乡校区管理处批准并确保地下管线安全的前提下方可施工。
3.严格遵守学校施工时间规定，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和师生生活秩序。
4.控制施工噪音、扬尘和污水排放，减少对师生教学、生活的影响。
5.及时清理建筑垃圾，保持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整洁。
(九)其他责任。因施工造成的设施设备损坏、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由本单位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
二、附则
(一)本承诺书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终止。
(二)本承诺书一式二份，新乡校区管理处与施工单位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